
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6）21 号《关于发布<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聘

请，指派王勇律师、郑孔亮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点在上海市宛平路 315 号宛平宾馆四楼多功能厅召开的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和《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公告”）。公司监事会亦于同时同地

发布《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内容（审

议事项）、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以及大会登记办法等必备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资料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点在上上海市宛平路

315 号宛平宾馆四楼多功能厅召开，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代理

人）24 人，代表股份 1345866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7.8250％。 

    经核查，公司召开会议的时间、方式及会议审议的事项均与公告

中所告知的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 24 人，代表股份       

134586670 股，均为 2012 年 12 月 19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包括代理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

请的律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所规定的资格条件。 

三、本次股东大会未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

采取记名方式，就拟审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未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亦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经逐项表决，黄峰先生、

于东先生、项敏女士、刘家雄先生、邱忠成先生、朱晓东先生、殷承

良先生、蒋志伟先生、常清先生当选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其中殷承良先生、蒋志伟先生、常清先生任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经逐项表决，李军先生、

肖敏女士、唐禕峻先生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的童伟芳女士、薛敏先生共同当选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监事。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五、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五份。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按有

关规定予以公告，并声明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勇、郑孔亮                                        

                                    2012 年 12 月 28 日 


